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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17年地方财政总决算说明
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三期叠加”的严峻形势和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下，在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财税部门全面深入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三严三实”、“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为契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凝心聚力，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作，有力保障了全县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在此基础上，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27136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04.7%，同比增长7.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943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07.6%，同比增长9.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325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00.2%，同比增长18.5%；非税收入完成561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20.8%，同比减少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213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86.1%，同比增长11.4%。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94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075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收入1151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6000万元，债务置换5510万元），上年结余0万元，调入资金5268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7，收入总计,15164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2130万元，上解支出282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支出551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78万元，年终结余0万元,支出总计151643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810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47.1%，同比增59.9%；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558万元，为年初预算3523万元的15.8%，同比减70.1%。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降幅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回存量资金1318万元，按照财政部关于财政存量资金账务处理要求冲减当年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1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676万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收入0万元，上年结余494万元，收入总计298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58万元，上解支出17万元，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支出0万元，调出资金870万元，年终结余1535万元，支出总计298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692万元，为年初预算42530万元的102.73%，比上年14239万元增长206.85%；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2439万元，为年初预算40898万元的103.77%，比上年14312万元增长196.5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3692万元，上年结余1028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000万元，收入总计55972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42439万元，年末滚存结余13533万元，支出总计55972万元。
五、2017年梁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说明
为推进我省全面绩效管理，进一步落实中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新要求，促进绩效管理提质增效，根据州财政局《关于做好2017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梁河县2017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如下：
（一）、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1、为界定绩效管理范围和内容，明确管理程序和方法，落实管理责任，推进完善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根据《德宏州州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德宏州州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管理制度，结合我县实际，合理制定《梁河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梁河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转发执行《云南省财政厅印发〈云南省省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等规定。

2、贯彻落实《新预算法》、《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意见》，根据管理改革的要求，切实做好我县2018年—2020年中期财政规划和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绩效审批工作。预算编制中，项目绩效目标按项目申报对象，对任务目标，产生的效益，达到什么目标内容编制。部门和县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的原则进行审核、批复。项目预期达到的绩效标准，通常从绩效标准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中选取说明，充分考虑部门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项目绩效目标。

3、加强贯彻执行《梁河县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各单位结合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推进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要求县级各部门，从2017年起应公开本年度实施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在部门决算中公开主要的民生项目和重点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2018年起，县级各部门在本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时，应公开部门和单位绩效目标，并同步公开部门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二）、预算绩效评价实施、运行监控情况

积极配合州局做好2017年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2015年度省级彩票专项公益金项目、2016年度州级小型农田水利项目、2016年度州级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项目绩效评价。纳入县级绩效评价金额1184万元。

2017年对县本级财政安排的资金项目、部门整体评价试点未实施绩效评价，未执行绩效运行监控，存在预算绩效管理薄弱的问题。
原因分析：一是绩效评价技术力量存在欠缺，与预算绩效评价所要达到的目标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县财政绩效评价机构于2012年10月挂牌成立，目前绩效评价工作人员1名（兼经建业务职责），无论从工作经验还是工作力量上，不够满足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绩效评价层次比较单一，评价工作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二是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部门（单位）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仍不够，对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不到位；三是绩效评价指标设置存在难度。由于不同类别的财政支出项目绩效内容不同，则每个项目的绩效指标存在很大差异，财政支出范围广，部分支出难以用量化指标衡量，而定性指标又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评价工作中不同类型的资金在具体指标和标准设计上存在难度。 

对策：一是抓人员组建，加强业务的学习与股室间的沟通交流，加深股室人员对绩效考评体系的理解与认识，提高绩效评价管理能力，树立绩效理念；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宣传、答疑力度。加强培训，采取案例培训等方式对部门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完善财政监督机构与预算管理机构共同实施监督的责任制度和工作协调机制，讲求效益，把绩效评价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三是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在指标设置上要根据不同部门、项目分别建立绩效指标。针对不同项目财政支出的使用效果来考虑绩效指标的设置。绩效指标的设置既要简单适用，又易于操作，并要求通过财政部门的审核认可。    
六、梁河县2017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根据县人大常委会2017年预算草案审议工作要求，现将我县2017年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转移支付等执行情况说明如下：

（一）、均衡性转移支付

2017年我县获得州对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6261万元，主要用于全县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增支，县乡机构运转，以及县级承担的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24108万元。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云财预〔2011〕392号）精神，主要用于保障全县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发放支出，并确保县乡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各项民生政策的支出需求。
（三）、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825万元，主要用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司法局业务装备和办案支出。

（四）、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5038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公用经费、城乡义务教育寄宿制生生活费、营养餐改善计划、校舍维修，以及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等支出。

（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转移支付1861万元，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支出。

（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141万元，主要用于计划生育项目支出，以及卫生系统绩效工资。

（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675万元，主要用于美丽宜居乡村省级重点建设村、村级“四位一体”建设，以及部分自然村道路硬化、文化活动室建设。

(八)、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1611万元，主要用于县域生态保护项目，以及相关机构人员工资和运转支出。

(九)、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068万元，主要用于州级下沉的村（社区）人员生活补助、运转，以及部分民生和产业发展支出。

(十)、边疆地区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边疆地区转移支付851万元，主要用于边防检查站建设。

(十一)、贫困地区转移支付

2017年上级补助我县贫困地区转移支付4701万元，主要用于全县脱贫攻坚支出。

七、梁河县2017年无举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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